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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9 年度业绩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
 

 

 

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由于金业机械未能完成业绩承诺，金业机械业绩补偿义务人苏黎、吴启

权和刘江华应在2020年6月1日前分别向我公司支付人民币3,405.89万

元、3,787.25万元和170.95万元，即合计7,364.09万元的业绩补偿款。 

 截至2020年6月2日，苏黎、吴启权和刘江华分别向公司支付了3,316.34

万元、1,800万元和170.95万元，合计5,287.29万元的业绩补偿款。 

 苏黎于2020年6月4日向公司支付剩余全部89.56万元的业绩补偿款及相

应0.54万元的违约金。 

 截至公告披露日，苏黎与刘江华均已完成其业绩补偿承诺。吴启权尚有

1,987.25万元的业绩补偿款未能按期支付，已构成逾期，亦未就剩余款

项的支付向公司提供担保措施。 

 公司存在不能收回吴启权的剩余业绩补偿款的风险。 

 

 

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隆鑫通用”或“公司”）分别于2020

年4 月28日和2020年6月3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披露了《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遵义金业机械

有限公司2019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说明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21）和《关

于收到部分2019年度业绩补偿款及相关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36）。

现将本次业绩补偿款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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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

隆鑫通用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对遵义金业机械铸造有限公司增资和收购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对遵义

金业机械铸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业机械”）投资的方案，即公司先以人民

币 6,500万元增资取得金业机械 10%的股权，在前述增资完成后，公司以人民币 

36,400万元现金方式受让金业机械三名自然人股东苏黎、吴启权、刘江华（以下

简称“转让方”）合计持有的、增资后的金业机械56%的股权，其中，公司以人民

币 16,835万元收购苏黎持有增资后的金业机械25.9%的股权；以人民币 18,720

万元收购吴启权持有增资后的金业机械 28.8%的股权；以人民币 845万元收购刘

江华持有增资后的金业机械 1.3%的股权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持有金业机械 

66%的股权。同日，公司与金业机械及三位自然人股东苏黎、吴启权、刘江华共同

签署了《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与苏黎、吴启权、刘江华关于遵义金业机械

铸造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》”）。 

 

二、金业机械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 

根据《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》“第四条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”，苏黎、吴启

权和刘江华承诺：金业机械 2019 年、2020 年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预计实现的净

利润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）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,500 

万元、7,500 万元。 

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2020年4月25日出具的编号为

“XYZH/2020CDA80040”《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现金收购股权业绩

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》，金业机械2019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数为人民币

5,500万元，业绩实现净利润数为人民币3,116.24万元，未能完成业绩承诺。 

 

三、业绩补偿款的进展情况 

根据转让方业绩承诺内容，金业机械业绩补偿义务人苏黎、吴启权和刘江华

应以现金方式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后10个工作日内，即2020年6月1日（含）前

分别向我公司支付人民币3,405.89万元、3,787.25万元和170.95万元，即合计

7,364.09万元的现金补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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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2020年6月2日，苏黎、吴启权和刘江华分别向公司支付了3,316.34万元、

1,800万元和170.95万元，合计5,287.29万元的业绩补偿款。 

苏黎于2020年6月4日向公司支付全部剩余业绩补偿款89.56万元和0.54万元

的违约金。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刘江华已支付全部170.95万元业绩补偿款，苏黎已支付全

部3,405.89万元业绩补偿款及相应违约金，两人均已完成业绩补偿承诺。吴启权

尚有1,987.25万元未能按期支付，已构成违约，亦未就剩余款项的支付向公司提

供担保措施。公司已于近期向其发出《关于尽快支付2019年度业绩补偿款之事宜

的敦促函》，必要时将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追偿，以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

法权益。 

 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 

公司存在上述剩余业绩补偿款不能收回的风险，后续将及时披露关于本次业

绩补偿的进展情况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特此公告 

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0年 6月 6日 


